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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安 千呂君主憲立字第 1號 l13年度憲國字第 1號

1比 年度憲國字第 2號 113年度憲國字第 3號

法庭之友 :社團法人臺灣青年法律人協會(均詳委任狀 )

代 表 人 :湯竣羽      
一

代 理 人 :陳孝賢律師 (均詳委任狀 )

劉家杭律師

詹博聿律師

1為拜請法規錢忠法審查 113年度志土字第 1號等案件 ,謹依怎法訴訟
2法第幻條第1項及民國王13年 7月 18日 鈞庭 113年皮怎土字第 1號
3等裁定 ,提出法庭之友意見苦 :

碎壺、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 工

5一 、依憲法訴訟法第 20條第 3項 、第 1θ 條第 3項 ,當事人 、關係人
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 ,應揭露是否與當事

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或金錢報酬或資助及

其金額或價值 。

二、本法庭之友意見書由社團法人臺灣青年法律人協會 (下稱本會 )

代理人陳孝賢律師、劉家杭律師、詹博聿律師、及邱子宇助理教

授 (非代理人 )、 本會理事長湯竣羽律師 (非代理人 )、 本會副理

事長甘知沂 (非代理人 )、 本會政策部主任林懋棋、本會理事周

信愷律師 (非代理人 )撰寫。本會、本會代表人、代理人及諮詢

對象 ,就本意見書之準備及提出 :

(一 )皆未與包括 l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等案件聲請人、原因案

件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任何分工或合作關係 ;

(二 )皆未受前揭案件聲請人、原因案件當事人、關係人或其代

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 ;並與上述聲請人、原因案件當事

人、關係人或其代理人間盚法律上利害關係或指揮監督關

係 ;

(三 )盚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22式 、本令就支持年請人方之意見及理由 ,茲依 鈞庭公告之爭甜足綱 ,

23  提出意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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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題綱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列條文之規定 ,是否違憲?(一 )

總統國情報告部分 :第 15條之 l、 第 15條之 2、 第 15條之ㄥ。

1壺 、土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必條之 上、第 必條之 2、 第 必條之 ㄔ總統

∵ 么
． 國情報告之規定 ,應屆進忠 工
3一

一

土法院描立法程序造成事才上修怎效果 ,且與歷次修怎脈絡及最

玝 ㄙ新修怎版本意旨不符 工

一
巧一一
(一 )按 「是以在立法院所代表之 『常態政治 (nomal politics)』

(!二
)

中 ,或可因多數國民為追求個人自我實現 ,欲保持與政治事務

問一定距離 ,而透過代議方式 ,委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與政

府部門決定國家法律與政策 ,國 民只須以定期選舉與罷免等方

式追究民意代表之責任即足 ;然一旦現有架構已不足因應國家

社會之發展 ,而須透過修憲方式對既有憲政秩序加以調整時 ,

則 國會大 會所踐行 之修 憲程 序 已居於 『憲法政 治 』

(constitutional politics)之 層次 ,當允許國民高度參與 ,俾其

昂揚國民之憲法意識 ,進而對於修憲議題為公共討論與思辯 ,

各務其所尚 ,以此凝聚國民對於憲法之共識 ,形塑新的憲政秩

序 。」釋字4奶 號林永謀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可資參照 。

經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下稱系爭規定)逾越憲法增修條文
(下稱增修條文 )第 猝條第 3項 ,強制總統須到國會進行國情

報告 ,並允許立法委員進行口頭提問及總統即時回答等規定 ,

不僅無視歷次修憲後 ,修憲者對於總統及立法院具有 「雙重民

主正當性 」之憲法安排 ,亦容易混淆總統國情報告及行政院施

政報告 ,車致志政迋作中 ,總統與行政院之怎法機關權限刮分

更加棋糊 ,破壞我國中央政府娃制機關問互動應有之分際 。更

有甚者 ,此種忘法安排之內容修正 ,已達上述 「怎法政治 ︳居

次 ,而 系爭規定不僅於立法過在中欠缺公開透明並交付公共討

論與思辯 ,且無視公民社含的強烈反對 ,甚至係透過立法程序

車致十質上修志結果 ,均應認為與我國怎政硅制及怎法規範意

旨不符 。

(三 )次查 ,以文義解釋觀之增修條文第 4條第 3項規定 ,立法院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文字 ,難以將其理解為「如系爭規

定所稱 ,總統有接受立法委員『即時問答』之義務」云云。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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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修正前之系爭規定相關規定 ,亦僅規範立法委員得就報告

不明瞭處提出問題 ,而經 「總統同意時」,總統得綜合再做補

充報告 。修正前之系爭規定所謂 「落實增修條文有關國情報

告 」規範 ,係以總統為主體 ,強調總統得依其自身意願 ,與立

法院進行適當且符合中央政府體制機關權限關係之互動 。核上

開規飽內容均一再顯示 ,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並且就

報告內容與土法委員交換意見 ,其主動權均來自總統本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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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立法院得藉法令強制要求 。

(四 )再查 ,我國於民國 (下 同 )8上 年第二次修憲除將總統選舉方式

改為人民直選 ,賦子總統直接民主正當性之外 ,於增修條文第

11條第 3項 亦規定國民大會於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並

提出國是建言 。此係透過正式修怎程序 ,賦予國民大含對總統

擁有國是建言權 ,係修怎者對於怎法找關權限關係及中央政府

娃制所為之怎法居次決定 。學者對此雖仍見有諸多批判 ,惟退

(五
)

萬步言 ,按國民大會於 87年修正之 「國民大會聽取總統國情報

告並檢討國會提供建言實施辦法」,亦僅於同法第 6條規定相

關建言由「秘書處整理送建言代表校正後 ,送請總統參考 」坐

無類如系爭規定以口頭提問或現場即時問答方式之相關規定 。

末查 ,8少 年第六次修憲後 ,我國再次透過修憲程序移除國民大

會代表國是建言權 ,直至少3年第七次修憲 ,國 民大會正式走入

歷史 ,憲法有關國民大會章節條文停止適用後 ,有 關國是建言

實施辦法亦走入歷史
1。 自上開憲政歷程觀之 ,考量國民大會從

任務型走向事實上裁撤 ,正式宣告我國從三國會邁人以立法院

為主之單一國會後 ,修怎者對我國權力分立 、總統與立法院負

責關係之怎法任值重塑 ,並係透過正式修怎程序完成此中央政

府娃制宜革 ,非如系爭規定僅以立法程序為之 。

(六 )綜上所述 ,確立憲法上機關問權限關係 ,對於健全我國中央政

府體制尤為重要 ,憲法上機關權限關係實非立法者得以擅自創

設 、變更或刪除 ,縱使總統之職權及其與國會問之互動關係 ,

於歷次修憲中均有所變動 ,且人民對於強人總統行使職權應受

十有關第六玫修憲評析 ,詳參見蔡宗珍〈論國民大會虛級化後立法院之憲政地位汀《月旦法學雜
誌》,61期 ,台北 :月 旦 ,2000年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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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 ,或抱有情感上之期待 ,惟此等情形均係在歷史脈絡及人

民感情影響下的憲政運作結果 ,要不能以此逆推以解釋憲法 ,

拜 忘找 開 自應求於 現行 依法 修條文暨歷次修怎結果意 旨 ,

以確十維護我田制志者及修志者所形塑之權力分立 、中央政府

娃制及 自由民主怎政秩序 。

b二 、總統身分受怎法保昨 ,田情報告以一問一答方式侵害總統尊崇之
7  特殊地位 工

經查 ,總統貴為國家元首 ,按憲法第35條規定 ,對外代表中華

民國 ,並有憲法第四章及增修條文第 猝條所規範之三軍統帥

權 、法令公布權外交權 、戒嚴權 、赦免權 、任免官員權 、授與

榮典權 、緊急命令權 、院際調節權 、國家安全大政方針決定權

及被動解散國會權
2。 且本於國民主權原則 ,總統既為全體國民

直接選舉產生之主權者代表 ,本身即具有民主正當性 ,與立法

委員二者問併立於二元民主正當性結構之中 ,其地位自應受憲

法保障及受其他憲法機關之高度尊重 。上述意旨見諸本案總統

賴清德所提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第4頁 第 15行以下內容亦有

說明 ,可見「益確保總統職權之行使 ,維設政局之安定 ,以及

對外關係之正常發展 ,怎法斌予其特殊房分之尊崇與保陣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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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次查 ,雖憲法及其增修條文並無明文表達對於總統特殊地位尊

崇之意旨 ,惟就憲法第52條總統刑事豁免權及釋憲實務根據憲

法精神所創設之國家機密特權等意旨 ,均可見總統在憲法機關

地位上之特殊性 。按釋字 b27號意旨,總統本身負責國家安全

大政方針 、外交及國防等重要政策議題 ,對 司法機關尚有刑事

豁免權 ,以及基於國家機密特權所生之拒絕證言權及拒絕提交

相關證物之權 ,顯 見立法院竟得要求總統就其所掌職權進行口

頭提問及即時回答之規定 ,與憲法及歷來釋憲實務意旨相違

背。系爭規定不僅侵害總統尊崇之特殊地位 ,亦之總統之國家

機密特權如何在上開詢答過程受到保陣 (如總統得主張拒絕回

名+) 之 明 文 車與站赫 文 第 ㄔ條第 3項意 旨不符 ,亦形土法

技術之粗糙 。

2董保城、法治斌 ,《 憲法新論》,台北 :元照 ,2021年 θ月8版 ,猝 8θ-允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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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 ,觀之相對人常於國會辯論及媒體上援引美國及法國比較

法為例 ,1l任美國為總統制國家 ,顯難與我國中央政府體制一概

而論 。退步言之 ,縱無視上開體制差異 ,美國總統赴參 、眾兩

院聯席會議進行國情咨文演說時 ,國 會議員不得發言干擾 ,有

關總統咨文內容及政策辯論 ,均係於總統離場後 ,由各白黨派

之國會議員自行為之 ,與總統無涉 。至於法國雖與我國同為雙

首長制國家 ,惟按法國憲法第 18條規定 ,總統擁有赴國會發表

國情咨文演說之主動決定權 ,且國會並無建議之餘地
3。
無論係

美國或法國立法例 ,核其總統赴田令進行國情報告之性質 ,允

其丑僅係一種社儀式活動 ,係出自於總統對國含的尊重 ,且具

有高度表演性質 ,並無從抹以主張 、或推論我國立法院有何直

接提問之權利或使總統負擔即時回答之義務 。

爭點題綱二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列條文之規定 ,是否違憲?(四 )

調查權部分 :第 冷5條 、第猝6條 、第猝6條之 1、 第4b條之 2、 第猝7

條 、第猝8條 、第50條之 l、 第50條之 2、 第51條 、第53條之 1第 2

項

13一 、立法院調查權與監察院調查權混淆 ,有道權力分立原則 工

1碎 (一 )經查 ,國 會調查權之意涵 ,按釋字 585號意旨 ,係主動獲取行
15   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辨 ,審慎決定 ,以善盡民
1b   意機關之職責 ,乃 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
17   力 。惟按系爭規定第冷5條第 1項所指 :「 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
18   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 」,其範圍十分廣泛 ,且 目前
1少    政府係五權憲政體制 ,該條項行使調查之權限 ,恐逾越現行怎
20   政娃系 ,與監察院之調查權有所街突 ,速反權力分一原則 。
2上 (二 )次查 ,依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 、
22   宣戰案、媾和案 、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 。」「監察
23   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 ,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 ,不適用憲
“   法第砂0條及第θ冷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憲法第63條 、憲法
25   增修條文第 7條第 1項之規定 ,可觀察憲法對於立法院與監察
2b   院之核心職能明文 ,併參酌釋字 325號 、釋字 72少 號解釋理

3傅 朗文 ,ㄑ 國會改革議題一美 、法總統國情咨文制度之研析 汀《立法院法制局議題研析報告》,

台北 :立法院法制局 ,編號第幻83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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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可知立法院之核心職能在於議決法律案 、預算案 ;監察院

之核心職能貝l︳在於彈劾 、糾舉不法之公務員 ,二者職權顯有不

同 。

(三 )有鑑於此 ,釋字585號雖肯認立法院有行使調查權之輔助性權
力 ,惟相較於三權分土下田合所擁有 「以調查弊端為目的 ︳

之國台調查權 ,在我國係交由監察院所掌有 , 即使修憲後 ,

(四
)

監察院不再是民意機關 ,然 其彈劾 、糾舉與糾正之職權並未

改變 。ㄥ從而 ,立法院所擁有的調查權目的為何 ?即有待進一

步商榷 。

學者陳新民曾論及 ,國 會調查權之目的為何 ?係為調查犯罪

事件 ?彈劾不法官員?抑或只是純粹進行政治性操弄 ?若是

犯罪案件 ,自 有司法機關依職權進行調查 ,彈劾官員係監察

院之核心權能 ,亦 當由監察院進行調查 。
5換言之 ,在政治語

言上所表達的 「挖寸尸出不法真相 」等用語 ,所對應的客觀事

實 ,殊難想像不需司法或監察機關加以干涉 、進行調查 。既

然如此 ,藉 由立法堵設立法院調查權之先田 ,即應限縮在

「法案制定 ︳╮「預算巷議 ︳之所需 ,神益與監察院問核心職

能為區分 。

(五 )然 而 ,系 爭規定第45條第 1項所稱 「相關議案」與 「立法委員

職權相關事項 」究屬為何 ?於其立法理由中均未敘明。惟探析

各黨團對於立法院調查權未來行使之想像與規劃 ,茲 分述如

下 :

1、 民進黨 :認此次修法違憲 。

2、 國民黨 :國 民黨立法院黨團於 l13年 7月 1日 發出甲級動員

令 ,將於同月 3日 立法院交通 、司法及法制聯席會議上成立

「鏡電視申設及後續弊案爭議 」調查專案小組 ,而且不排除

行使聽證權 ,邀請民間人士來立法院做證 汀

3、 民眾黨 :民眾黨立法院黨團於 l13年 6月 21日 召開記者會表

ㄔ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許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6頁 。
5陳新民 ,《 德國國會調查權之研究(I)》 (精簡版),中 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執行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2007年 ,碎 頁。
6聯 合新聞網 ,〈 「國會調查權生效後第一槍 3日 將成立鏡電視專案小組 」〉,載 於
httpS://udn.com/lleWs/st0Ψ /12猝078/806b碎 02(最後瀏覽日:20“ .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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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    示 ,未來將藉行使立法院調查權 ,要求民進黨對過去貪污弊
2    案給全民交代 。7

3 (六 )即使有論者認為 ,立法院與監察院之調查權 ,針對同一事
4    件 ,不可免地會產生部分一重疊。8惟藉上述內容可知 ,系 爭規
5    定第 冷5條以降之調查權設計 ,對於立法院院會、委員會等未
b    來可能之主體而言 ,立法院調查權之意涵 ,對其而言主要在
7    於 「調查弊案」,如此恐與監察調查權之權 r艮加以混淆 ,已然
8    侵害監察院固有之核心權能 ,有道我國志政硅制設計與權力
少    分立原則 。
10 (七 )退步言之 ,倘立法院與監察院對於同一事件均認有調查必要 ,

而有重疊之處時 ,系 爭規定於立法過程中 ,雖有召開三次公聽

令 ,卻未有任何一次邀請監察院表示意見
θ,且亦應於條文中

明定權限爭議解決機制 ,惟系爭規定對此仍付之閉如 。誠如許

1碎    宗力大法官於釋字 585號解釋所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所述 :「 日
15   後可以想見的情況是 ,同 一事件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
1b   查 ,其程序不經濟的結果 ,不僅是國家支出的浪費 ,更使機關
17   與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 。且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
18    (例如立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 ,監察院則決定彈劾或
lθ    糾正案不成立 ,或正好相反 ),豈不更治絲益棻 ,不利憲政秩
20   序之安定 ?」 10綜上所述 ,系爭規定第 ㄥ5條以降之調查權內
21   涵 ,才有與監察院職權先田混淆 ,有道權力分工原貝l｜ 。
22二 、系爭規定第 68條之移送監察院規定 ,逾越監察院職權 ,應屈遠
23  怎 :

邱 (一 )按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 ,於立法院調閱文件 、
25   資料及檔案時拒絕 、拖延或隱匿不提供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之
2b   決議 ,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 、糾舉或彈劾 。」系爭規
27   定第猝8條第 1項規定有明文。

7中 央社 ,〈 「民︿甲人黨團 :將 一致投票否洪覆議案 藉行使國會調查權查弊 」〉,載於
h枕ps:｝︴Ⅷ .cna． c。m.師/neWS/aip扢 02¢0b210056.aSpx(最後 瀏 覽 日 :202猝 .07.281。
8廖元豪 ,〈 析論立法院調查權 、聽證權與藐視國會之處罰汀《當代法律》特別企劃 ,台 北 :當代
法律 ,20必 年 J月 巧2-53頁 。
’ 公 聽 會 資 料 詳 參 :「 立 法 院 法 律 系 統 」 ,

h七七ps://lis.ly.gOv.tw/1glawc/lawsingle?0030178少 碎Eb500000000000000000lE000000005000000︿ 0玝碎1猝
113052800ˊ \000230(l1001 。
lo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許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 ,6-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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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 )對照監察法第 6條 、第 1少 條 、第〞 條關於彈劾 、糾舉 、糾正

2   之發動要件 ,均係由監察委員提議 ,並由監察院審議後提出。
3   從而 ,系 爭規定第 48條第 1項所稱 :「 經立法院院會之決議 ,

碎   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 、糾舉或彈劾 」,無疑係將立法
5   院院會之決議 ,作 為糾正 、糾舉或彈劾之必要條件 。如此一
b   來 ,立法院院合之決議將可能干預甚至取代監察院之調查、密
7   查權限 ,顯僭越監察院之核心權能 ,有道怎法機關忠誠原則 。
8三 、系爭規定第 25條 、第 30條之 1、 第 η8條裁處罰鍰之規定 ,且

「政治責任 ︳持嫁為 「法律責任 ︳, 乃立法院未能正確理解責任少

10

11

12

13

l碎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2少

政治 ,誤解土法院身為怎法機關之定位 :

(一 )經查 ,立法院身為憲法機關中唯一經由人民直選 ,應對人民直

接負責 ,代人民對行政權等其他分權為監督 自應 「政治

責任 」。依釋字585號意旨 ,立法院應就真調會負起監督履行職

務之義務 ,並由立法院負搪其調含調查成效之 「政治責任 」可

知 ,基於 「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 」
11,立法院行使職權 ,不論

監督或附屬性權力之調查權 ,對其行使職權之成效所負者應為

「政治責任 」無疑 ,方符合其責任政治中立法院對人民負責之

民主正皆性基礎來源 。

(二 )次查 ,廣義行政權之民主正當性來源自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之

總統任命 ,以及立法院所為之人事同意權及監督機制 ,是以且

義之行政權應對立法院負責 ,且基於民主正當性來源及立法院

監督開係所生之責任為 「政治責任 」。即便係以於修憲前行政

院長非由總統直接任命 ,而應由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年代所

產生之釋字 387號挖意旨挽之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最嚴重

方式即為 「繐群 ︳,可知責任政治下應負「政治責任 」之方式

由主當
=日
P�皆迢已引出反i主 正 皆性 太雄 血回餘 Ri受為 舟

(三 )復查 ,系 爭規定第必條、第30條之上、第48條對受規範對象

裁處罰鍰 ,業 已超出土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先田 ,如前所述 ,不

符釋字 585號意旨認為得裁處罰鍰之情形 ,系爭規定第必條 、

上1蔡
宗珍 ,〈 我國憲法解釋中的權力分立圖像〉,《 憲政時代》,20卷 冷期 ,台 北 :中 華民國憲法學
會 ,2015年 碎月必30頁 。
挖
蔡宗珍 ,〈 我國憲法解釋中的權力分立圖像〉,《 憲政時代》,20卷 碎期 ,台 北 :中 華民國憲法學
會 ,2015年 碎月 ,530一∫3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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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0

11

12

13

1碎

15

1b

17

算 3(l 篠 之 1、 銘 ㄥ8 篠 應屈 立 茫 阱 對 於 群督 放 之 如 !定 不論是

對於受監督者未能配合立法院監督之責任 ,抑或立法院未能代

表人民確十監督政府之責任 ,均應回節責任政治之意旨 ,即 負

起 「政治責任 」交由民意決定 。至於負起 「政治責任 」之方

式 ,既然民主正當性來源有更迭之情形下按釋字 387號意旨認

為應負「政治責任 」之方式至多為總辭 ,舉重以明輕 ,若發 生

系爭規定第必 條 、第 30條之 上、第玲8條受規範對象未能配合

土法院監督 ,所應負之 「政治責任 」則應回歸民意政治 ,亦即

藉人民選舉以決定執政田隊之去留。

(四 )末查 ,系爭規定第25條 、第30條之 1、 第猝8條對受質詢人、

受提名人及相關政府人員裁處罰鍰 ,立法院無疑係將原本受監

督者未能配合立法院監督 、或立法院未能代表人民確實監督政

府之 「政治責任 」,持嫁為罰鍰之 「法律責任 」。藉由建構凌駕

於其他分權之優勢地位 ,不經民意主動代替人民判斷並懲罰受

監督對象 ,並脫免立法院未能代表人民確十監督政府之政治責

任 ,明顯對於責任政治之運作欠缺正確理解 ,亦誤解立法院自

房位於分權中之志政地位 。

18四 、系爭規定第 ㄥ8條裁處人民罰援應屈達怎 ,立法院之權力來自人

民,人民並非立法院之監督對象 :

(一 )經查 ,人民並非立法院監督之對象 ,立法院固得「邀請」人民

到院協助調查 ,1l隹人民既非立法院監督之對象 ,於土法院調查

程序中所扮演之角色應至多為 「協助者 」而已 ,而無協力之

「義務 ︳。蓋立法院監督政府權力來自於人民 ,殊難想像立法

院藉由立法反過來課與人民受其監督之義務 ,觀之權力分立及

制衡之意旨亦難以理解此時立法院之功能究竟為何 。

(二 )退步言之 ,縱依釋字 585號意旨 ,例外承認於立法院行使調查

權時人民有協助之 「義務 」,亦應符合 「明確性 」之要件 。惟

觀之系爭規定第 猝8條 ,立法院調查權是否除「貫徹立法院權

力 」外尚蘊含有其他目的不甚明確外 ,甚至可能含隨著不同個

案宜化 ,根本無從審查「手段與目的問是否有必要關琳性 」。

且系爭規定就 「裁罰要件及標準 」均付之閉如 ,明顯不能通過

法律明確性之才女驗 ,系 爭規定第猝8條不符合釋字 585號意旨得

第少頁 ,共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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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

 
5
 
b
 
7
 
8

1   對人民裁處罰鍰之情形甚明。
2 (三 )再退步言之 ,課與人民義務並裁處罰鍰十已涉及人民基本權之

侵害 ,而應開啟侵害基本權之審查 。依怎法第23 「防止

妨礙他人 自由 、避免緊急危雜 、維持社含秩序 、堵進公共利

益 」等憲法准許人民基本權利被侵害之理由時 ,不 免令人懷

疑 ,系爭規定第ㄥ8條之規範目的「貫徹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 」

究竟處於上開何種公益目的 ?「 促進公權力有效存在 」是否應

屈於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正當理由?怡

少五 、系爭規定第 5少條之ㄥ有關「律師、相關專業人員或其他捕佐人在

場協助之必要 」應屈受遨出席之人受正當程序保陣之權利 ,主席

‘應無權同意是否有必要性 ,上開規定亦使權利受侵害之人非以救

濟 :

(一 )經查 ,依釋字 585號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時 ,受調查之人應字有

相當之程序保陣 ,包含「准許受調查人員接受法律協助」等 ,

可知其應屬受調查之人字有受正當程序保證之 「權利 」,而土

立法院得自行判有無必要之事項 。

10

11

12

13

14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猝

25

2b

27

28

2少

30

31

(二 )次查 ,系爭規定之正當程序保障於條文中均 付 之開如 , 其因避

反正當程序保陣之速怎情形與釋 585宣告道怎之其調含條例並

無二致 。且 「在場協助 」,依前開釋字 585號意旨既屈受調查之

人之 「權利 」,系 爭規定第 5少 條之 猝竟設立 「必要性 」之要

件 ,並以 「經主席同意」作為有無必要性之判新方式 ,顯╧

正當程序保陣之要求 。又立法院作為人民之代表並受有直接之

民主正當性基礎 ,其權力來自於人民 ,殊難想像立法院為何得

於欠缺客稅要件之情形下 ,僅憑主席主挽判斯即可率田否定 、

求l｜李人民既有權利之理 ?此舉自民主正當性之角度觀之甚為矛

盾 ,實 已超出人民授權予立法院權力之先田 ,系爭規定顯對立

法院權力之來源與基礎缺之完整理解。
(三 )退步言之 ,縱然認為立法院得判斷受調查之人有無前開「必要

性 」,惟其既然屬於受調查之人之權利 ,依 「有權利斯有救

濟 」之意旨 ,亦應給子事後程序保陣之救濟找含 ,惟 「主席不

同意」究竟屬何種得以救濟之行政行為 ,甚為不明 。依其形式

13司 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許玉秀大法官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ㄔ 頁 。
第10頁 ,共必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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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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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炒

10

11

12

觀之 ,「 主席不同意 」定性上最有可能屬於 「以言詞作成之行

政處分 」,惟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 2項 第 1款規定「各級民意機

關 」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縱然依目的性解釋認為狂╧生

序法第 3條第 2項各款規定僅 除土法權 、司法權 、監察推行

使其怎法分權核心領域權力之行為 ,而不及於各該分權之其他

行政行為 (司 法行政行為之爭議即屬之 ) ,本案系爭規定立法

院所行使者為監督權或調查權當屈立法院怎法權力之核心領域

無疑 ,仍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 第 2項第 1款不適用行政短序

生 。此時「主席不同意」是否即意味無需踐行行政程序法中所

有對於行政處分之程序規定及限制 ?其究竟應定性為何種行

坴 ?又應依何種方式進行救濟 ?均難以自現行條文釐清 ,亦直

道法律明確性及正當程序保陣之要求。

爭點題綱二、(五 )聽證會部分 :第 59條之1至第5θ條之θ

13一 、怎法第 67條第2項未授予土法院召開聽證令 ,強制要求「人民」
1碎一  出席聽證令之權力 ;又系爭規定第九章之一亦無就釋字 ㄔ6上 號與
15  釋字 ㄥ少8號所揭示得不予到令之人有排除規定 ,均有道反怎法明
16  文及前揭二號解釋疑慮 工
17 (一 )經查 ,就法條文義解釋而言 ,所謂邀請係指邀約招請 ;又所謂
18   備詢 ,係指莊由探詢 、諮詢 ,左清事十交相 ,並提供立法院土
19 法與監督政府之參考 ,此時出 人 目應係 土 於 一個 諮 詢若 出釔

20   1ㄥ ,則在此規範模式下 ,受邀人是否有強制出席之義務 ,已非
21   無疑 。
22 (二 )次查 ,就體系解釋而言 ,自 釋字325號將憲法第57條第上項第
23   1款 、第 67條第2項與文件調閱權分別論述、釋字585號要求

應經院會決議始得要求有關人員到會之意旨可知 ,三者 係 立

法權在取資訊之不同來源與權力必,是怎法第 67條第 2項與釋

怎十務所確立之國舍調查權 ,應係分屈不同基礎 ,則就釋字

585號所肯認 「得以法律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對違反協助調

lㄥ 古月博硯 ,〈 備詢 、被詢〉,《 月旦法學教室》,125期 ,台 北 :月 旦 ,2013年 3月 巧7頁 。
巧否則大法官亦無需再於另以「除依 .‥外 ,得經.⋯要求⋯」方式來解釋文件調閱權之存在 ,後續
也無須額外再於釋字第 585號解釋針對國會調查權再另為聞釋 ,而可直接以憲法第 67條第 2項

導出國會調查權之存在 。另可參 李寧修 ,〈 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與展望〉,《 政大法學評論》,巧猝

期 ,台 北 :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2018年 少月 ,少 1-θ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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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義務者科處適當之罰鍰 」能否發用至怎法第 67條第 2項遨請

有關人員到合備詢部分 ,亦生疑

一

。

(三 )再查 ,就 目的解釋而言 ,自 釋字ㄔb1號與釋字ㄥ少8號可知 ,直

應邀到合說明義務者 ,無非係出於責任政治及因立法委員不得

兼任官支之考士1‘ ,為 了使土法委員能夠有效行使怎法所賦予

之職權 ,才要求負當事前起草或事後執行法案之政府人員 ,於

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 ,以完善整個立法或預算審議 。惟人

民未如同各院人員一般 ,有法案草擬及提案權限 ,亦無了,頁算編

列及提出權 ,則於法理上 ,一般人民有何與 「立法委員行使憲

法賦子職權 」有關而有必要強制人民到會備詢之理由 ?此時似

無強行要求有關人員必須到合之理 1’ , 是自目的解釋以觀 ,憲

法第 b7條第 2項規定亦顯非立法院得強制人民出席之權力基

礎 。

(四 )末查 ,既然聽證會係依憲法第 67條第 2項召開 ,則就釋字猝61

號與釋字 猝少8號所揭櫫無義務到會人員 ,自 應設有相應排除規

定 ,然系爭規定第九章之一卻對比完全付之開如 ,顯已逾越權

力分立分際 ,致立法院取得超脫怎法所允許之調查權限 ,顯有

道權力分立 止接權原貝l｜
18。

1少 二 、系爭規定第 5少 條之 上第 1項 、第 5少 條之 2及第 5少條之 3第 3項

20  召開聽證會主娃包括調查年朱小組 ,不符怎法第 67條第 2項與釋
21  字 585號組織上要求 ;又我證令召開目的涵蓋 「為審查院令交付
22  之議案」,有逾越釋字 585號意旨範田之可能 工
23 (一 )經查 ,縱不論立法院得否按憲法第 b7條第 2項規定行使調查

1‘

司法院釋字第 玲61號與第 碎少8號解釋就中央與地方政府人員是否有應邀到會說明之義務 ,已明
確表示 :1.行政院有關非依憲法獨立行使職權人員 ,基於 「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 」
之意旨 ,有應邀到會說明之義務 。2.司 法 、考試與監察非依憲法獨立行使職權人員 ,於 「其提出
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 」有關範圍內 ,有應邀到會說明之義務 。3.司 法 、考試與監察

院院長基於憲政慣例 ,無至j會出席義務 。再.地方政府人員 ,基於 「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 、獨立

之地位 ,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法機關之層級體制 」,非有法律明文規定 ,無應邀到會說明之

義務 。
上7憲法第 67條第 2預制定之初 ,就有關人員到會備詢 ,應係欲徵詢政策或法案可能影響人員意
見 ,以提供行政院施政 、立法院制定法律參考 ,其原則上並非不可替代 。如真有強制人民到會
之必要 ,基於法治國基本權利保障意旨 ,也必須經過正當法律程序後始得為之 ,也正係如此 ,

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解釋才會特別要求若要強制人民到院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 ,應經由院會洪
議 ,而 非僅由委員會單獨為之 。
18司 法院釋字第 613號解釋林子儀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 ,5巧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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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權 ,怎法及釋字 585號均已明確開明邀請備詢與調查權行使之

主娃以 「委員台 」為限
1’ ,則 系爭規定授權調查專案小組得舉

3   行聽證 ,並行使調查權 ,已有不符憲法第 67條第2項規定及釋
冷   字 585號所要求之組織型態而有違憲疑慮 。
5 (二 )次查 ,聽證會召開目的涵蓋「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而 院
b   會交付之議案 ,參照系爭規定第冷5條第 1、 2項 ,應係指「相
7   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之事項 」,然所謂相關議案
8   所指為何 ?立法委員職權相關事項係指怎法上職權亦或法律上
少   職權 ?均不甚明確 ,易 生疑

一

,其是否符合釋字 585號解釋所

10   要求土法院行使調查權以 「與其行使怎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
11   關聯者 」20為限 ,自 不無疑問。
12 (三 )況且 ,立法院決議可分為法定決議與法定外決議二種2上 ,法定

13   決議有拘東各機關與人民效力固無疑問 ;然 就法定外決議效
l碎    力 ,學說與釋字 猝1θ 號解釋22均認為僅具有建議性質 ,此時若
巧   允許立法院得透過院合決議方式 ,將法定外決議作為議案 ,使
1b   院含、委員含或調查小組取得調查權 ,將車致建議性質之法定
17   外決議形同法定決議 ,將完全悖雜釋字 ㄥ1少 號解釋之意旨 ,使
18   立法院成為太上院 ,無所不包 ,無所不管 ,如此一來 ,勢必將
l少    導致立法院論為政治作秀舞台 ,得調查事項過度膨大 ,致侵害
20   原屬於其他權力領域所負責事項 ,顯與權力分立原則中禁止侵
21    害核心領域與禁止擴權原則相違背。
22三 、系爭規定第 5少條之 3第 1項後段 、第 5少 條之ㄔ及第 5少條之 5對
23  邀請要件與程序付之閉如 ,亦欠缺過有爭議之解決途徑 ,卻強行

1’ 憲法第 67條邀請主體僅規定委員會 ,釋字第各85號復又重申調查權之行使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
調查委員會為之 ,例外情形 ,也僅係委任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相關專業人士 ,協助立法院行使

調查權 ,均未見得設調查小組之文字。
20比
較法上 ,德國基本法就調查權之發動雖未明定原因 ,然針對調查證據部分 ,係要求調查委員

會應舉行公開會議聆取必要證球 ,將調查範圍限縮於必要範圍內 ,德國調查委員會法第上條第 3

項亦規定 ,調查程序僅與許於聯邦人甲人議院之憲法職權範圍內為之 ,此亦與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
釋所要求「與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子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相同。
21蔡
茂寅 ,ㄑ 預算主決議與附帶決議之效力汀《台灣本土法學雜誌》,57期 ,台 北 :台 灣本土法
學 ,200碎 年碎月 ,7少-81頁 。
22司 法院釋字第碎lθ 號解釋 :「 三 、依憲法之規定 ,向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 ,立法院除憲法所規
定之事項外 ,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之權 r艮 。故立法院於中華民國八十
五年六月十一日所為「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 ,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議 ,逾越
憲法所定立法院之職權 ,僅屬建議性質 ,對總統並無憲法上之拘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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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碎

5

b

7

8

少

10

11

12

13

1猝

15

lb

17

18

1少

20

課子受遨者出席 、表述義務 ,否則將道受連缺我罰、移送彈劾或

慾戒之不利益 ,有達權力分工、法律明確性 、平等原則及比例原

貝●工

(一 )系爭規定第59條之5第 1項拒絕證言權規定 ,有 關依怎法獨立

行使職權者 、政策形成過程內部討論資訊 ,及有關進行 中犯罪

偵查之相關資訊部分 ,完全未設排除規範 ,有關行政特權飽田

部分 ,僅允許 「涉及田象安全 、國防及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

得拒絕證言 ,就是否屈於依怎法獨立行使職權或是否為行政特

權事項 ,復未設爭議解決機制23,強 行要求政府人員陳述意

見 ,否則將遭受裁罰 、移送彈劾或懲戒之不利益 ,除違反釋字

585號之明確要求外 ,亦與釋字第 3號 :「 五權分治 ,平等相維

之體制 」
2ㄥ

意旨有所違背 。

(二 )系爭規定第犯條之 5第 ㄥ項規定 ,球 l︳李監察院對非格下政府人

員道法進失之卒屈拜劾權必,復又對非屆自身機關轄下公務員

移送懲戒 ,願已描用堵修條文第 7條第┴、3項規定 ,並侵害各

柚開對人事慾處或移送慾戒之自主決定權 ,顯 已逾越怎法所設

立 法 院與 監察院之 分 際 , 與權力相互尊重原貝l︳不符 。

(三 )系爭規定第 59條之 3第 1項 、第 5θ 條之 5未就政府人員與非

政府人員設有不同要件 ,已違平等原則 ;又前揭規定就邀請相

關人員到合並未設有任何要件2‘ ,亦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又

23德 國調查委員會法就政府官員拒絕提供資料者之處理 ,亦係要求政府官員應以書面向調查委員

會釋明理由 ,如調查委員會認為政府人員拒絕提供不合法 ,則得以調查委員會或其 1/猝 之成員聲

請聯邦憲法法院作成裁判 ,若係列為密件致生爭議 ,則係由聯邦最高法院偵查法官裁判之 ,參

李寧修 ,〈 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與浪望汀《政大法學評論》,l“ 期 ,台 北 :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
院 ,2018年 θ月 ,125頁 。

2冷

我國憲法上 ,五院你土於平等地位 ,不分而低 ,雖然行政院對立法院負女 ,然並不代表行政院

低人一年 ,權力分立雖講求相互制衡 ,惟亦須互助合作 ,否貝ll憲法秩序勢必遭到毀壞 。
25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第 上項 ,彈劾權係專由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之監察院行使 ,就彈劾案之提
出 ,則 需監察委員二人以上之提議 ,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 ,始得提出。又司法院釋字第325號

解釋亦明確揭示 ,憲法增修條文既未對五院體制有所改變 ,亦未增加立法院之職權 ,則 監察院

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 ,得提出之糾率 、碎劾及限於對行政院及其有
關部什符提出之糾正 ,以及為行使此等職權 ,依憲法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 ,

既未修改 ,自 仍府+由生泰院行使 。是就彈劾案之提出程序應專屬於監察院所有 ,已為憲法明
文規定而屬憲法保留事項 ,應無疑問 ,此部分自不容立法權透過立法方式僭越取得 。

2‘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國會調查私人 ,要求調查法益以具公益性者為限 ,論者即指出 ,國 會不能

純粹為了調查社會或私人領域而調查 ,必須是政府或行政對私人採取了一項違法措施 (例如違
法之租稅減免或企業資助 ),或政府官員與私人有違反職務之往來 ,為 了監督政府或行政而需調
查私人時 ,方得以社會或私人領域做為調查對象 ,參 陳淑芳 ,〈 德國之國會調查權汀《台灣本土

法學雜誌》,78期 ,台 北 :台灣本土法學 ,2006年 1凋 ,1猝0頁 ;李寧修 ,〈 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

第1碎頁 ,共 15頁



1   其施加無墮久連錢處罰午、移送彈劾或慾戒等不利益子受遨
2   Λ ,亦過度侵害受邀人員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 、不表意自由、
3   行動自由及政府人員之服公職權 ,有違比例原則 。
碎參 、未 ,關於本案即 113年度憲立字第 1號等案件所涉受審查法規於

5  立法過程 ,業 已歷經諸多立法院內立法委員爭議 ,並於院外亦有
b  諸多團體 、人民到場關心 ,甚有數萬人參與活動以表達自身就系
7  爭法案之立場與意見 ,縱審理期間本案相關聯人士或團體得以法
庭之友意見書表達 ,惟本案所設受巷法 丑相較於歷次忠法法8

少

10

11

12

13

庭單一審理個案甚多、形年先田又為廣泛 ,又囿於提出意見書格

式限制 ,取捨再三僅能勉子刪減 、幅度非微 ,故書面意見唯恐仍

有不足 、不全之處 ,爰請 鈞庭審酌上情 ,使本會得以到庭出席 、

口述補充意見 。

1碎 肆 、附屈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故 :

15附件1:代理人委任狀正本各乙份 。
lb

J比 致

怎法法更  公基

中 華 民 國

具狀人

l13 年
社團法人臺灣青

代表人 :湯竣羽

30  日

撰狀人 陳孝賢律師

劉家杭律師

詹博聿律師

與展堂〉,《 政大法學評論》,1努 期 ,台北 :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2018年 少月 ,117頁 。
27德 國就罰鍰裁處 ,至多以兩次為限 ,後續強制人民交付證物或強制人民到會 ,均須由聯邦最高
法院偵查法官裁定為之 ,參 李寧修 ,〈 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與展望汀《政大法學評論》,15ㄔ期 ,

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2018年 砂月 ,123頁 ;陳淑芳 ,〈 德國之國會調查權〉,《 台灣本土
法學雜誌》,用 期 ,台 北 :台 灣本土法學 ,2006年 1月 ,60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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